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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浙江工业大学2014届

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

为了进一步规范管理，加强对毕业设计（论文）的质量控制，切实提高毕业设计（论文）质量。根据“浙江工业大学毕业设计（论文）教学工作规范”（浙工大教【2003】61号）的要求，现将2014届毕业设计（论文）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各院要加强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的领导和过程管理。做好毕业设计（论文）前的动员工作，组织教师学习学校《毕业设计（论文）教学工作规范》文件和省教育厅《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毕业设计（论文）指导》，按照省教育厅下发的《浙江省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参考评分标准》做好本学院2014届毕业环节工作。

2、各学院严格按照《学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的规定，认真做好2014届毕业生毕业环节的资格审核工作。即2014届毕业生截止到12/13(2)学期末，按教学计划规定要求应修的课程中仍有18学分（及以上）未获得（体育、第四学期英语以及非计算机专业第二学期计算机课程未获得的学分除外），将不能进入毕业环节，按自动延长学制处理。（说明：本学期开学初，根据《关于做好学习进程调整学生名单统计工作的通知》规定，申请跟班试读并得到教务处同意的毕业班学生，可进入毕业环节。）
3、选题是毕业设计（论文）的重要环节，各学院应严格按照《浙江工业大学毕业设计（论文）教学工作规范》（浙工大教【2003】61号）的要求严把选题关，把一人一题作为选题工作的重要原则。要求做到选题合理，必须有申报、审批的环节和相关手续，确保选题符合本专业的培养目标及教学基本要求。 

4、各学院要采取措施，切实加强毕业设计（论文）指导。明确指导教师的职责，加强学术道德、学术规范教育。要确保指导教师足额到位，确保指导教师高质量、高投入地完成指导任务。指导教师应严格要求学生，每次指导后，要及时地、实事求是地填写好 “浙江工业大学毕业设计（论文）指导教师指导检查答疑记录表”。指导意见要有针对性，要具体。

5、根据教育部、外交部和公安部联合颁发的《高等学校接受外国留学生管理规定》(2000年1月31日教育部、外交部、公安部令第9号)，使用外语接受学历教育的外国留学生，毕业论文摘要应当用汉语撰写；其他留学生参照现行毕业设计工作规范执行。

6、各学院要高度重视毕业设计（论文）的监督与检查工作，学院督导组应重点监督学生毕业设计（论文）的时间投入、指导教师的指导、毕业设计（论文）的进展等情况。学校督导组将进行不定期抽查，将抽查的结果向全校通报。

7、各相关学院应积极开展一体化双专业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的研究和探索，确保学生毕业设计（论文）质量符合既定的教学要求。

8、做好毕业设计（论文）的查重工作，查重的工作具体安排另行通知。

9、主要工作时间安排：

（1）11月30日前将2014届毕业环节工作计划交教务处实践教学科。

（2）11月30日前将未能获得毕业环节资格的学生名单（注明学院、班级、姓名、学号、未修总学分数）以Excel格式发至邮箱：jwk@zjut.edu.cn。并要求以书面形式通知学生本人。

（3）12月20日前做好毕业论文（设计）的选题、下达任务书等工作。12月30日前将毕业设计（论文）题目输入到原创教学管理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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